潼关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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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永久基本农田在保护过程中会因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态建设等原因需要进行调整补划，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实现耕地保护精细化管理，按照《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建立全省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制度及有关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5〕838号）文件要求，组织开展潼关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建设工作。结合国土变更调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将地块集中连片、基础设施完善的优质耕地及时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作为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或保护红线调整的主要补划来源。储备库实行动态调整管理机制，对日常变更调查中确认新增耕地，且符合优先纳入类型的，可及时补充更新储备库，确保储备库内优质耕地数量充足、质量稳定、集中连片。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3）《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4）《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5）《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6）《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8）《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
（9）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10）《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
（11）《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
（1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
（13）《陕西省财政厅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3号）；
（14）《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4号）；
（15）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潼关县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建设项目
2、预算金额：282000.00元 
3、最高限价：282000.00元 
4、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内完成。
5、项目实施地点：潼关县所辖行政区域。

